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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事件一：7月 2日晚间，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等六部门引发《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

企业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提高优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参与制造业创新中心、国

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大力推动自主可控工业软件推广应

用。依托优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协同创新，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

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高端仪器设备、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产品、装备攻关和示范应用。

 事件二：7月 2日晚间，中微公司发布定增报告称，公司已向 20家机构定向增发 8,023万股股份，

募集资金总额为 82亿元，其中大基金二期获配 25亿元，认购金额位居首位，认购金额占定增发

行金额的 30%。

点评：

 提高优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材料和集成电路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攻关力度。

《指导意见》明确，不仅要提高优质企业的创新能力，还要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

软件、基础工艺和集成电路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产品、装备攻关和示范应用，分别从企业和关键核

心产业两个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半导体行业作为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石性领域，其整体发展水平是衡量

一国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而《指导意见》从科研、仪器和人才三个维度，为优质企业的科技创新提

供了政策指引和大力支持，利好国内相关企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晶圆自主产线进步明显，但在设备、材料领域短板明显。我国大陆芯片厂商在 28 纳米工

艺节点已取得一定进展，如中芯国际从 2015年开始量产 28纳米工艺，并于 2018年宣布完成 28纳米

HKMG的研发。近几年我国在芯片设计、封测等领域进步明显，已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在半导

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等上游细分短板仍然明显，在关键半导体设备和材料领域仍然受制于人。以光刻

胶为例，我国生产的光刻胶以 PCB光刻胶为主，技术门槛较高的半导体光刻胶高度依赖进口，国产化

率不足 5%。

 大基金二期以设备、材料为投资重点，或将推动半导体核心领域的国产替代进程。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一期（简称“大基金”一期）已于 2018年 5月投资完毕，总投资额为 1387亿元，从投资领

域看，大基金一期以 IC制造为主，占比 67%，IC设计、封测分别占 17%和 10%，而半导体设备和材

料进展 6%。大基金二期于 2019年 10月成立，重点投向短板明显的半导体设备、材料领域，解决我

国芯片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中美贸易摩擦、全球半导体缺货涨价和晶圆建厂潮兴起的大背景下，我国

在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领域的国产替代有望加速，建议关注中芯国际（688981）、北方华创（002371）、
中微公司（688012）、雅克科技（002409）、安集科技（688019）等核心受益企业。

 风险提示：晶圆扩产不如预期，国产替代不如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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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维持） 电子行业动态点评

风险评级：中高风险 六部门发布《指导意见》，大基金布局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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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证券研究报告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5%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5%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10%以上

谨慎推荐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市场指数 5%-10%之间

中性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介于市场指数±5%之间

回避 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市场指数 5%以上

风险等级评级

低风险 宏观经济及政策、财经资讯、国债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低风险 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风险 可转债、股票、股票型基金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中高风险 科创板股票、新三板股票、权证、退市整理期股票、港股通股票等方面的研究报告

高风险 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方面的研究报告

本评级体系“市场指数”参照标的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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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在所

知情的范围内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受本公司相关业务部门、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本人保证与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无任何利害关系，没有

利用发布本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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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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